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環境維護實施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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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維護相關規定及本校實際現況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為維護學校及社區環境，減少污源，防患傳染疾病；並推行垃圾減量、資源再度回收利用，以造就學習新環境。

三、實施要項：

（一）實施內容：

1.結合社區環境維護及資源回收。

2.校區環境清理及維護。

3.垃圾減量，節省資源；資源回收，再度利用。

（二）實施方式：

1.結合社區環境維護及資源回收：

（1）參與社區環境維護會議及實作。

（2）配合節慶，實施環境整理。

2.校區環境清理及維護：

（1）排訂各班環境區域，按晨間、中午及下午三段式做經常性整潔維護工作。

（2）配合節慶或學期結束實施環境大掃除。

3.垃圾減量、節約資源、資源回收、再度利用。

（1）利用朝會或班會加強宣導灌輸正確環保觀念。

（2）製作海報或環保標語加強宣導。

（3）各班做垃圾分類，每天定時回收資源垃圾。

（4）利用回收經費充實環保設備。

4.訓練各班環保幹部及環保志工：

（1）於學期開始後兩週內實施各班服務股長及環保志工講習。

（2）利用環保志工於各班打掃以外之下課時間，定時巡視責任區域，以維護校區之整潔。

四、執行考核：

（一）結合生活管理競賽實施全校整潔評比，優勝前三名發給錦旗乙面以資鼓勵，成績未達標準之班級發給「迎頭趕上」之旗幟，以利改進。

（二）每天定時做資源垃圾回收之班級給予加分獎勵，未執行回收之班級不予加分。

（三）執行環保成效優異之幹部或環保志工，於學期中或學期末給予敘獎。

五、本計畫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